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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公告日期：2003 年 12 月 6 日 

 

    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

市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

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03 年 11 月 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本公司募

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网站的本公司募集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邯钢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0001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200,000 万元(200 万手)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200,000 万元(200 万手)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03 年 12 月 11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邯钢转债存续期限为五年，由 2003 年 11 月

26 日起，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止。若 2008 年 11 月 25 日并非交易所的交易日，

则于该日的下一个交易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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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起止日期：由 2003 年 12 月 11 日起，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前十个交易日止。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后至邯钢转债到期日之间

的交易日，即 2004 年 5 月 26 日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之间的交易日(因转股价格

进行调整并公告暂停转股的交易日除外)。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转换债券转

换期结束前的 10 个交易日停止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交易后、转换期结束

前，不影响持有人依据约定的条件转换股份的权利。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一)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人：广东发展银行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公开

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4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编制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3］135 号)文核准，本公司已于 2003 年

11 月 26 日采取原股东优先认购，余额及原股东放弃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

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

行了 200 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00,000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3］147 号”文件同意，本公司 2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03 年 12 月 1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邯钢转债＂，债券代码＂110001＂。 

本公司已于 2003 年 11 月 26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刊登了《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2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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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2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正文可以在

http：//www.sse.com.cn网站查询。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HANDAN IRON & STEEL CO.,LTD 

注册资本：148,655.3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如军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复兴路 232 号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钢坯、钢材轧制；烧结矿冶炼；焦炭及副产品制

造、销售；冶金机械配件的加工、维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冶炼、钢坯、钢

材轧制的生产和销售。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冶炼、钢坯、钢材轧制等。 

    所属行业：冶金行业 

    电话：0310-6074191 

    传真：0310-6074190 

    电子邮箱：hdgt@ public.hdptt.he.cn 

    董事会秘书：李卜海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本公司系经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制领导小组冀股办（1997）27 号文批准和

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521 号文和证监发字[1997]522 号文批准，由邯郸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采取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邯钢集团以其所属的生产经营性单位焦化厂、一烧结厂、二烧

结厂、炼铁厂、一炼钢厂及一轧钢厂、四轧钢厂、中板厂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

137,134 万元按 1:0.65 的比例折为发起人股 89,137.10 万股，同时发行社会公众股

35,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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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 月 20 日经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本公司正式成立，营

业执照注册登记号为 1300001000744。本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24,137.1 万元。

1998 年 1 月 22 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为“邯郸钢

铁”，股票代码为“600001”。    1999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以 1998 年末总股本

124,137.1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股的比例，实施公积金转

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136,550.81 万股。 

2000 年 5 月 26 日，公司以1999 年末总股本 136,550.81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配售 2.7272 股，配股价为 5.5 元/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148,655.31 万股。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一) 发行人主要经营业务上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1、竞争劣势 

本公司目前的竞争劣势在于，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型材、线材、棒材和中板，

与部分薄板类钢材生产厂商相比，公司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高附加值产品的

比重较少。 

2、竞争优势 

与国内竞争者相比，本公司拥有产品质量较高、技术装备先进、设备利用率

较高、技术经济指标优良、经营管理科学、制度创新能力强等优势，并且区域内

销售渠道通畅，客户群稳定，具备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与国外竞争者相比，本

公司的主导产品小型材、棒材、线材、中板等在产品质量和成本方面有较强的竞

争力，而且本公司拥有销售网络完善而健全、售后服务本地化、产品信誉高等优

势，这也是国外竞争者短期内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具体表现

为： 

（1）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 

本公司地处华北平原冀、鲁、晋、豫四省交界的邯郸市，京广铁路、邯济铁

路、107 国道、京石高速公路等交通线路四通八达，为原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

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邯郸周边地区有丰富的铁矿，且生铁含硫磷低，号称“人

参铁”，出口日本免检；近在咫尺的峰峰矿务局、邢台矿务局可源源不断地输送

优质焦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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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管理及制度创新优势 

本公司之控股股东—邯钢集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涌现出的

国有企业先进典型，创造了著名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机制。1996

年 3 月，国务院发文推广学习“邯钢经验”。 

本公司设立以来，继承并发扬了“邯钢经验”，通过严格推行和不断深化完

善“模拟市场核算”机制，实现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公司已经形成并逐

步完善了一套以产品市场价倒推目标成本、层层分解指标、实行成本否决、全员

参与成本管理、职工人人当家理财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2001 年起，本公司在“模拟市场核算”的基础上，在公司内推行“全面预

算管理”方法，该方法是一种以成本控制为基础，以目标利润为导向，以现金流

量为主线，以集中管理为重点，以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全程控制为特点的现代

化管理方法。 

从 2002 年 1 月开始，本公司又实行了“内部工序间经济合同制”，“内部工

序间经济合同制”要求：任何内部合同条款不允许与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相抵触；

以用户为主体，在公司内部下道工序和接受服务的单位一律视为用户；以公司核

定的单位产品内部计划价格作为合同双方购销产品的结算价格；合同关系一旦确

定，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提出索赔要求，违约方应无条件履行赔偿责任，违约

责任不明确时，由公司仲裁机构仲裁。这一制度确立了所有管理环节之间的市场

关系，变“模拟市场”为“进入市场”。 

（3）营销服务优势 

本公司积极开展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工作，并已基本建立起一整套完善

的、适应竞争需求的市场营销体系。 

公司在加强市场调研及预测的同时，注意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不断完善销售

网络，充分发挥联销、直销、零销等销售主渠道的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

现在已经与主要用户和经销商在“双赢”基础上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

断增加直销直供比例，尤其加大了高附加值产品和新产品的直销直供工作的力

度。公司在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联销网点，保证了公司稳定的

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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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开发优势 

本公司是全国百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第一个实现全连铸生产的企业。公司炼

钢生产达到了“炼钢—精炼—连铸”三位一体的先进工艺水平；轧钢生产线全部

实现了一火成材；从炼钢到轧钢建成了四条热送热装生产线；轧钢加热炉全部实

现了以气代油、油气混烧；炼铁高炉喷煤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2002 年，本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发新品种，全年共生产高附加

值产品 69 万吨，开发 30MnSi、A36 高强度船板等多个新品种，12 种主要产品质

量稳定提高率达到 100%。 

（5）产品质量优势 

由于质量优良，本公司产品屡获殊荣。如：公司生产的船体结构用钢（A、B

级）获得世界六大船级社认证；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热轧碳素结构钢中

板等多种产品先后获得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河北省用户满意产品和河北省

名牌产品称号；中厚钢板获得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为国家免检产品等。 

（6）成本优势 

通过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机制，深挖内部潜力，公

司的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吨钢钢铁料消耗、吨铁入炉焦比、吨钢综合能耗、轧

钢综合成材率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均居同行业领先水平。 

（7）良好的公众形象和高知名度 

本公司凭借自身的艰苦奋斗，赢得了市场，也赢得了公众，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公司设立以来，一直关注投资者回报，截止到 2002 年度，公司已累计现金

分红 13.04 亿元。同时，公司经营规范，业绩优良，并注重投资者关系，树立了

良好的公众形象。 

（8）募集资金项目优势 

本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 130 万吨冷轧薄板技术改造项

目。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在稳定现有产品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技术

含量和附加价值，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将进一步

增强。公司投资项目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公司目前的竞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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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 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上半年(经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本文“第十节财务会计资料”。 

（三）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1、注册商标 

根据邯钢集团 1998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商标授权使用书》，本公司无偿使

用邯钢集团拥有的“邯钢”等三个注册商标（商标注册证号分别为第 1013288

号、第 1013253 号、第 1013345 号，核定使用商品均为第 6类）。    

 2、专利和非专利技术 

根据本公司于2000年12月18日与邯钢集团签署的《专利技术使用协议书》，

邯钢集团许可本公司对其所有的下表所列 5 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在专利有效期

内拥有无偿使用权，邯钢集团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转让该五项专利技术，本公司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承担五项专利技术的维持费。 

邯钢集团已取得该等专利技术完备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有效期(年) 
1 轧制槽钢的蝶式孔型系统 ZL 97 1 

12220.2 
2000.12.8 20 

2 一种短应力线轧机 ZL 97 2 
25202.9 

1998.10.17 10 

3 线棒材轧制粗轧用扭转装置的
框架 

 ZL 99 2 
06338.8 

1999.12.24 10 

4 线棒材轧制滚动扭转导卫装置 ZL 99 2 
06339.6 

1999.12.17 10 

5 一种线棒材轧制粗轧用滑动导
板 

ZL 99 2 
04365.4 

2000.2.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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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02 年正在申请的专利如下： 

3、本公司无特许权利的授权及使用情况 

 (四)发行人目前未享有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五)发行前股本结构及大股东持股情况 

1、截止 200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2、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类别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72,123,100       65.39          国家股 
河北省经济贸易投资有限公司     24,430,000        1.64          国家股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222,434        0.284         流通股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07,900        0.209         流通股 
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2,085,341        0.14          流通股 
天同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70,605        0.099         流通股 
华安上证 180 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5,270        0.074         流通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790,752        0.053         流通股 
大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000        0.037         流通股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490,167        0.033         流通股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1 立平转换导向装置 02235576.6 2002.5.27 

2 负差轧制在线监测装置 02235575.8 2002.5.27 

3 一种单片机控制的脉冲触发器 02268464.6 2002.7.25 

4 一种交流电机综合保护器 02268463.8 2002.7.25 
5 中板轧机在线轧钢综合参数测量仪 02268459.X 2002.7.25 
6 棒材坯料结齐挡板装置 02255368.1 2002.11.19 

7 无泄露密封压盖 02255367.3 2002.11.19 
8 可接近轧辊辊缝的滑动导卫装置 02255369.X 2002.11.19 
9 平衡力可调的轧辊径向调整装置 02255370.3 2002.11.19 

股份类别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996,553,100 67.04% 
1、发起人股份（国家股） 972,123,100 65.39%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972,123,100 65.39% 
2、国家股 24,430,000 1.64%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996,553,100 67.04%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490,000,000 32.96% 
1、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00 32.96%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490,000,000 32.96% 

三、股份总数 1,486,553,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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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发行人本次可转债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200,000 万元 

2、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5,005.8 万元 

3、发行价格：100 元/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100 元 

5、募集资金总额：200,000 万元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原股东优先认购，余额及原股东放弃部分采用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7、配售比例：原股东有效申购数量为 50,058 手，即 50,058,000 元，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2.50%，原股东按其有效申购量全部获得优先配售。本次邯钢转债扣

除原流通股网上配售部分后的网上发行总量为 191,634 手，合计 191,634,000 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58%，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1,443,567,000 元，中签率为 13.27503330%；网下发行总量为 1,758,308 手，合计

1,758,308,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7.92%，机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13,245,200,000 元，网下实际配售比例为 13.27505813%。 

8、配售户数：原股东配售户数为 8,981 户。 

9、最大 10 名可转债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持有量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债权登记的最终结果，本公

司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前十名最大持有人名称和持有数量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实配数量（手） 
1.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2,226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5,938 
3.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7,754 
4.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06,200 
5.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563 
6.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6,288 
7.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86,288 
8.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3,100 
9.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40,024 
10.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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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邯钢转债发行费用共计 4,756.3478 万元，其中承销费4,000 万元，律

师费 75 万元，审核费 3万元，资信评级费 10 万元，债权登记费 20 万元，摇号

公证费 3.1 万元，路演推介费 109.8 万元，发行手续费 56.4478 万元，信息披露

及宣传费 399 万元，验资费 25 万元，差旅费 55 万元。 

二、发行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承销情况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认购邯钢转债后，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发生包销余额的情况。 

三、发行人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验资情况和入帐情况 

根据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冀华会验字［2003］第 3007

号)，截至 2003 年 12 月 3 日止，已募集到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人民币

2,000,000,000.00 元，加上网下申购冻结资金利息 631,377.63 元，扣除承销费

人民币 40,000,000.00 元和发行手续费人民币 564,477.96元后，实际收到人民

币 1,960,066,899.67 元，已于 2003 年 12 月 2 日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邯钢分理处、中国工商银行邯钢路支行和中国银行邯

郸分行所开设的帐户内。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发行、上市总额 

本次邯钢转债的发行、上市规模为 20 亿元人民币。 

二、邯钢转债存续期限 

本次邯钢转债的存续期限为五年。 

 三、票面金额 

本次邯钢转债的每张面值为 100 元。 

四、利率、计息规则与付息方式 

（一）票面利率 

本次邯钢转债票面年利率第一年为 1.0%，第二年为 1.3%，第三年为 1.7%，

第四年为 2.3%，第五年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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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付息方式 

本次邯钢转债按年付息，有关付息事宜的具体约定如下： 

1、付息日：公司每年付息一次。计息起始日为邯钢转债发行首日，即 2003

年 11 月 26 日（计息日）。邯钢转债存续期期内每年的 11 月 26 日为该付息年计

息日。 

2、付息登记日：付息登记日为每年“计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在付息登

记日当日上证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邯郸钢铁转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利息（若

付息登记日为非交易日，则以付息登记日的前一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

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为基准）。发行人将在付息登记日之后 5 个交易日之内支付当

年利息。 

3、付息方法：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清算系统

代理支付可转债的利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年息直接记加到期

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 

1、 在每年付息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以及已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无权再获得当期及到期前各期的利息。 

2、 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有关的税费及其支付方式，按国家、上证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四)转股后的股利分配规定 

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 A 股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

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五、转股价格 

(一) 初始转股价格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为 5.34 元，以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上浮 0.2%确定。 

2、转股价格的调整 

 (1)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后，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

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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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P0＋AK）/（1＋N＋K）  

其中：P0为初始转股价，N 为送股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P1为调整后转股价。 

 (2)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当本公司股票（A股）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本公司董事会必须在出现上述情况后 5个交易日内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转股价格的修正幅度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0%（含 10％）；

若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低于最近一期公布的每股净资产值，则最近一期公布的每股

净资产值即为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二)转股的起止日期 

本次发行之日起满 6 个月后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04 年 5 月 26 日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为可转债的转股期。 

六、邯钢转债转换为发行人股份的具体程序 

 (一)关于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及申请转股的手续 

1、关于转股申请的声明事项 

可转债持有人可以依据本募集说明书的条件，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在转

股期内的“转股申请时间”，随时申请转换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2、申请转股的手续 

持有人申请转股将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按报盘方式进行。持有人可以将自己

帐户内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须根据

其持有的可转债面值，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向其指定交易的证券经营机构

申报转换成本公司股票的股份数。 

与转股申请相应的可转债总面值必须是 1,000 的整数倍。申请转股的股份须

是整数股，不足转换 1 股的转债处理办法见上文“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

法”。转股申请一经确认不能撤单。若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大于该持有人实际

持有可转债能转换的股份数，上证所将确认其最大的可转换股票部分进行转股，

申请超过部分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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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转股申请时间 

持有人须在转股期内的转股申请时间提交转股申请。转股申请时间是指在转

股期内上证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除了其间的： 

1、在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须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冻结及注销 

上证所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持有人的可转债数额，

同时记加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 

 (四)股份登记事项 

登记机构将根据托管券商的有效申报，对持有人帐户的股票和可转债的持有

数量做相应的变更登记。 

提出转股申请的持有人在转股申请的第二个交易日办理交割确认后，其持有

的因转股而配发的本公司普通股便可上市流通。 

因转股而配发的本公司的普通股与本公司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享有同等权

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事项 

转股过程中有关税费需由持有人自行负担，除非本公司应该交纳该类税费或

者本公司对该类税费负有代扣代缴义务。 

七、赎回条款 

自本次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后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04 年 5 月 26 日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为可转债的赎回期。在赎回期内，当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相当于当期转股价的 130%时，公司有权赎回未转股的公司可

转债。在上述期间当赎回条件首次满足时，公司有权按面值加当年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在“赎回日”（在赎回公告中通知）之前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本

公司在上述约定的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行使赎回权一次，但若首次不实施赎

回的，当年不再行使赎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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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售条款 

1、自本次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后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04 年 5 月 26

日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为可转债的回售期。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以进行回售，首次不实施回售的，当年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2、在回售期内，当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8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在回售日（在回售公告中通知）将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可转债按面值的 105%（含当期利息）回售予本公司。 

3、时点回售时间和价格 

在公司可转债到期日之前的最后 5 个交易日内，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可转债按面值的 109.5%（含当期利息）回售予本公司。 

4、附加回售条件和价格 

若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发生变更，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则在公司股东大

会做出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决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后，公司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以面值 105.1%（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回售予本公司。 

九、对可转债流通面值不足 3，000 万元的处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规定：可转债流通面

值少于 3,000 万元时，上交所将立即公告并在三个交易日后停止交易。 

从可转债因流通面值少于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而被停止交易后至可转债到

期日前，本公司有权按面值加上应计利息提前清偿未转股的全部可转债。如本公

司决定提前清偿未转股的的全部可转债，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和互联网网站连续发布提前还本付息公告至少 3 次。公告中将

载明提前还本付息的程序、价格、付款方法和时间等内容。上交所将根据本公司

的支付指令，直接记加持有人相应的交易保证金，同时注销所有可转债。 

在可转债停止交易至本公司提前清偿期间，可转债持有人仍可依据约定条件

转股。 

十、转股时不足 1 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在转股日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

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应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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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担保事项 

广东发展银行授权杭州分行为本次邯钢转债出具了《担保函》，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简况 

担保人：广东发展银行 

法定代表人：李若虹 

注册地址：广州市农林下路 83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85,658,615 元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

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

险箱服务。 

二、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担保人签定之可转债担保合同，担保人为本次发行可转债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出具担保函。该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种类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人民币贰拾亿元整以及该笔款项产

生的所有应付利息、逾期利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具体为：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应支付利息； 

（2）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 

（3）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届满应兑付本息。 

如保函申请人未能按发行条款的约定按期如数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本

保函的受益人）支付上述全部或部分本金及应付利息，则担保人将以上额度内无

条件地代为偿还保函申请人所有应付款项本息及支付上款所规定的应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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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受益人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5、担保期间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日起至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届满后两年。 

第八节  发行人的资信 

一、主要贷款银行对公司信用的评价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邯郸市邯钢路支行、中国银行邯

郸分行出具的证明，本公司在上述银行信誉度高，2000—2002 年连续三年被上

述银行评为 AAA 级企业。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颁发的冀农银信评 12425

号《客户信用等级证书》，公司被评为 2002 年度 AAA 级信用客户。2003 年 5 月

被邯郸市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邯郸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邯郸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分行、中国银行邯郸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分行、邯

郸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授予“2003-2004 年度金融诚信企业”荣誉证

书。 

二、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情况 

公司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包括其他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保质保量，及时

交货，没有发生过无故违约现象。在与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时，公司严格按照合

同执行，没有发生过无故违约现象，亦没有出现无故拖欠货款的情况。 

三、公司近三年发行公司债券及偿还情况 

本公司近三年未发行过公司债券。 

第九节  偿债措施 

（一）以本公司现有的盈利能力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偿还可转债本息 

 (二) 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归还可转债

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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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申请银行贷款偿债。 

 (四)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由广东发展银行提供全额担保。 

第十节  财务会计资料 

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引用的 2000 年度、2001 年度、2002 年和 2003

年 1-6 月数据已经审计。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 6 月 30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2000 年 12 月 31 日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4,719,572,570.59 3,563,581,668.59 3,019,276,848.75 2,147,121,777.27 

长期投资合计 1,486,522,286.05 1,498,177,356.75 1,320,976,652.51 974,027,986.48 

固 定 资 产 合 计 4,924,748,729.59 4,755,590,139.81 4,363,271,963.94 4,382,061,948.67 

资  产  总  计 11,130,843,586.23 9,817,549,165.15 8,703,525,465.20 7,503,211,712.42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3,101,481,447.39 2,584,946,596.22  1,946,893,917.34  1,351,834,141.25 

长 期 负 债 合 计 1,143,429,875.00 670,000,000.00    515,351,297.30    370,250,997.27 

负 债 合 计 4,244,911,322.39 3,254,946,596.22  2,462,245,214.64  1,722,085,138.52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6,885,932,263.84 6,562,602,568.93  6,241,280,250.56  5,781,126,573.9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1,130,843,586.23 9,817,549,165.15  8,703,525,465.20  7,503,211,712.42 

    二、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 1-6 月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2000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5,104,139,318.64 7,875,478,237.67 7,237,152,677.44 5,856,684,361.09 

 主营业务利润  582,599,433.22 958,609,409.35 882,152,505.69 992,921,797.01 

 营业利润  489,054,129.15 851,613,130.25 768,706,249.03 864,844,036.75 

 利润总额  484,874,430.21 744,611,646.59 785,732,146.84 793,833,953.00 

 净利润  323,329,694.91 484,843,159.37 683,136,641.66 664,352,382.72 

 



 18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 1-6 月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200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495,505.28 719,303,549.92  626,023,829.05 906,361,027.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2,136,491.59 -755,829,942.61 -768,212,176.41 -1,101,398,605.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2,427,282.80 -89,718,540.03  334,078,610.01 434,392,279.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69,213,703.51 -126,244,932.72  191,890,262.65 239,354,701.21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年 1-6月 2002 年 2001 年 2000 年 

流动比率 1.52 1.38 1.55 1.59 

速动比率 1.07 0.93 0.97 1.12 

资产负债率(%) 38.14 33.15 28.29 22.95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35.19 32.77 20.47 14.97 

存货周转率(次) 3.52 6.00 7.16 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7.48 11.16 12.11 

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元) 0.218 0.326 0.460 0.463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每股收益(元) 
0.217 0.389 0.350 0.35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80 7.39 8.49 11.0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0.007 0.48 0.42 0.61 

五、邯钢转债发行后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将引起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重大变化。下表模拟了公

司的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和股本结构产生的变动，模拟结果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

假设的基础上： 

1、财务数据的基准日为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假设本次发行总额为 200,000 万元的债券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发行

并且清算结束。 

本公司建议本募集说明书的使用者在阅读下表时，应对比参考公司的历史财

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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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模拟表 
项    目 历史数（元） 模拟数（元） 

流动负债合计 2,584,946,596.22 4,584,946,596.22 

长期借款 670,000,000.00 670,000,000.00 

应付债券 -- 2,000,000,000 

长期负债合计 670,000,000.00 2,670,000,000.00 

负债合计 3,254,946,596.22 5,254,946,596.22 

股东权益合计 6,562,602,568.93 6,562,602,568.93 

负债及股东者权益合计 9,817,549,165.15 11,817,549,165.15 

总资产 9,817,549,165.15 11,817,549,165.15 

资产负债率（%） 33.15 44.47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详细的财务会计内容，敬请查阅本公司年度报告或中期

报告，也可在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上述报告全文。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主要情况如下：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无重大投资； 

 (五)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六)住所未变更； 

 (七)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八)无重大会计政策的变动； 

 (九)无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动； 

 (十)没有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无变化； 

 (十一)发行人资信情况无变化；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无重大变化； 

 (十三)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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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自上市之日起，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可转换公

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可转换公司

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一、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

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

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三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的有关情况 

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园冠海大厦14层 

联系人：赵玉华  刘晶磊  顾晓东  罗东原  王蓓  黄宝毅 

电话：(010)82001462/64/67     传真：(010)82001523 

 二、上市推荐人的推荐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邯郸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现其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 200,000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

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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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邯郸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保证上市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符合有关规定要求，保证上市文件没有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2 月 6 日 


